
— 29 —

附件 2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
（修订草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固体废物问题做出重要

指示批示，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垃圾分类、畜禽养殖废弃物

处理和资源化、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等工作，并在党的十九

大报告中提出，要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，着力解决突出环境

问题。2018 年 5 月 18 至 19 日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胜利召开，

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、坚决打

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重大部署和安排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

文明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必须将固体废物作为环境风险

管控的重要内容、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保障，统筹固体废物与

大气、水、土壤污染防治。

现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以下简称“固

废法”）颁布于 1995 年，尽管 2004 年进行了初次修订，2013 年、2015

年、2016 年又分别对生活垃圾处置设施、进口废物分类管理及危险

废物转移制度等特定条款进行了修正，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，固

体废物环境管理的目标、内容、方式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，现行“固

废法”已难以适应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形势、新要求。2017

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“固废法”执法检查，十二届全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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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常委会张德江委员长亲自担任执法检查组组长，历时 3 个月，深

入 10 个省市实地检查，并在执法检查报告中明确指出，“尽快启动

‘固废法’的修订工作”。目前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“固废法”修

订列入 2018 年立法工作计划。

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工作安排，生态环境部高度重

视“固废法”修订工作，专门制定了工作方案和计划。根据科学立

法、民主立法的要求，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国内外相关立法。多次召

开座谈会，听取相关部门、地方和专家意见，并就部分条款书面征

求了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意见，有关意见和建议已充分吸收采纳。在

此基础上，形成了“固废法”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。

一、总体要求与修改原则

“固废法”是党的十九大之后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生态环境领域

制修订的第一部法律，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大局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全

面贯彻党的十九大、二中全会精神，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和以人

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在总体保持连续性、稳定性的基础上推动“固

废法”与时俱进、完善发展，为解决突出环境问题、打赢污染防治

攻坚战、推动形成绿色生产与生活方式提供法律保障。

贯彻和体现上述总体要求，这次“固废法”修改主要遵循以下

原则：

一是坚持防治结合。立足污染防治法定位，以防止固体废物污

染环境为目标，“防”与“治”结合，强化“固废法”减量化和资源

化的制度约束和法律约束，注重与循环经济促进法、清洁生产促进

法的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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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坚持改革创新。对排污许可制度、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

等中央既定的改革任务，以及地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，

及时“立改废”，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，改革与立法同步推进，夯

实全面依法治国的环境法制基础。

三是坚持问题导向。以全国人大常委会“固废法”执法检查发

现的重点问题为导向，着力解决当前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工作中面临

的法律制度瓶颈。调整“固废法”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冲突的条款，

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与协调。

四是坚持协同共治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强化地方政府治理责

任和监管责任，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，推动形成同频共振、同向

发力的良好格局。从主要依靠行政办法，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、经

济和技术手段，防治固体废物污染。深化政府和企业信息公开，充

分发挥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，合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。

二、主要修改内容

修订草案共六章 102 条，其中修改 50 条（不包括仅修改“环境

保护”为“生态环境”的条款），新增 14 条，删除 4 条。主要修改

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。

（一）统筹把握减量化、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关系

一是突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无害化底线要求。在污染防治原

则层面，明确“无害化”是“资源化”的前提；提出固体废物综合

利用过程和产品的污染防治要求，防止二次污染，确保“资源化”

过程和产品的“无害化”。

二是强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约束性规定。提出有关部门在制定

规划时，应最大限度降低填埋处置量，倒逼源头减量和资源化；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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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关于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规定，要求有关部门定期发布清

洁生产技术、工艺、设备和产品导向目录。

（二）明确各方责任促进固体废物协同治理

一是强化产生者的主体责任。按照污染者依法负责的原则，进

一步强调固体废物产生者是固体废物治理的首要责任人，谁污染谁

负责，谁产废谁治理。建立固体废物排污许可制度，将固体废物纳

入排污许可实施“一证式”管理，促进落实产生者主体责任。

二是界定转移相关方的义务与责任。产生者需要委托他人运输、

利用、处置固体废物的，必须采用书面合同形式。委托合同不能转

移产生者的固体废物治理的法定责任。禁止产生者无合同或采取虚

假合同委托他人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固体废物，防范以买卖的名义非

法转移固体废物行为。

三是提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。增加关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

规定，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管理经验吸纳与固化，鼓励生产者开展

生态设计、建立回收体系，促进资源回收利用。

四是明确部门污染防治责任。按照管发展必须管环保、管生产

必须管环保、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原则，明确相关部门应担负的固

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主体责任。

（三）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法律支撑

一是改革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。全面贯彻实施《禁止洋垃圾

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，改革固体废物进口

管理制度。

二是强化农业固体废物管理规定。明确农业固体废物产生者的

回收利用责任，规定有关部门应组织建立农业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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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规范农业固体废物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行为，防止污染环

境。

三是设立生活垃圾分类制度。增设生活垃圾分类制度，要求地

方政府做好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理体系建设，

为推动实施《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》提供法律支撑。

四是完善危险废物管理制度。增加鉴别程序和单位管理要求，

为开展危险废物鉴别统一管理提供法律依据。本着环境风险控制的

原则，建立危险废物分级管理制度。从当前工作实际出发，进一步

完善危险废物处置规划、转移运输、经营许可等方面的法律规定。

（四）综合运用手段深化固体废物管理

一是增加经济手段。与环境保护税法衔接，取消危险废物排污

费，增加征收环境保护税条款。增加关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

条款，要求涉危险废物企业强制参保。

二是细化技术手段。增加关于固体废物科技专项规划的具体规

定，加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科技支撑。

三是强化法律手段。新增关于固体废物查封扣押、停产整治的

条款，增加针对固体废物违法行为的行政强制措施。修改第五章“法

律责任”，提高罚款额度上限。

四是促进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。扩大法定要求开展信息发布的

城市范围，增加对企业信息公开的要求，填补现行法对企业信息公

开法律规定的空白。增加关于公民义务的条款，引导公众参与。




